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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绍市建设办〔2020〕18 号）的技术体系建设任务要求，为规

范绍兴市道路拆除垃圾全量资源化利用，确保道路工程建设质量，指

南编制组依托《道路拆除固废资源化全利用的技术研发及应用》及《乳

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技术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经广泛调查研究，认

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了本指南。

本指南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拆除与再生；5. 材料；6. 再生混合料设计；7. 再生混合料施工；8.

质量控制与验收标准。

本指南由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绍兴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同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共同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地址：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 288 号中信大厦，电话：

0575-85208972，网址：http://www.sxctjt.net）,或同创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平江路 2 号复旦科技园绍兴创新

中心 1 号楼 17 层，电话：0575-88958966，网址：http://tcgc.ltd）。

主 编 单 位：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同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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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编 单 位：绍兴市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绍兴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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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xctjt.net）,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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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筑垃圾处理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政策，规

范道路拆除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制定本指南。

1. 0. 2 本指南适用于绍兴市城镇新建、改（扩）建道路、广场、停车

场、小区道路等的路基、基层、垫层、沥青路面中下面层的设计、施

工和质量检验与验收，其他工程可参照执行。

1. 0. 3 道路拆除垃圾全量资源化利用应遵循统筹规划、政府推动、市

场引导、物尽其用的原则。

1. 0. 4 道路拆除垃圾全量资源化利用除应符合本指南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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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道路拆除垃圾 road demolition waste（RDW）

拆除各类道路产生的废弃物，包括沥青路面铣刨料、混凝土块、

水稳碎石块、土石混合料（宕渣）等；按道路结构分层拆除方式可分

为沥青混合料回收料、无机回收料、路基回收料。

2. 0. 2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 reclaimed asphalt pavement（RAP）

采用铣刨、开挖等方式从沥青路面中获得的旧沥青混合料。

2. 0. 3 无机回收料 reclaimed inorganic binder stabilized aggregate
（RAI）

采用铣刨、开挖等方式从旧道路路面结构中获得的无机结合料稳

定粒料或其他粒料。

2. 0. 4 路基回收料 reclaimed subgrades（RS）

采用开挖等方式从路基中获得的回收料。

2. 0. 5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 cold central plant recycling by emulsified
asphalt

将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破碎、筛分后，以一定的比例与天然

集料、乳化沥青、无机结合料（水泥或矿粉等）、水进行常温拌和，

铺筑形成沥青路面的技术。

条文说明

本指南中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采用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工

艺进行处置，其他再生方式在行业规范、地方规范（浙江省）等已有

具体规定，本指南不再赘述，具体可参照《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

范》JTG/T 5521、《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程》CJJ/T 43、
《浙江省公路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范》DB33/T 2112、《浙江省

公路泡沫沥青冷再生路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B33∕T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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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6 再生集料 recycled aggregate（RA）

无机回收料（RAI）经破碎、筛分处置后的粒料，包括再生粗集料

和再生细集料。再生粗集料粒径＞4.75mm 且＜37.5mm，再生细集料粒

径≤4.75mm。

2. 0. 7 混凝土石含量 content of concrete and rock
再生粗集料中混凝土块、集料占试样总质量的百分比。

2. 0. 8 再生填料 recycled packing（RP）

由无机回收料（RAI）或路基回收料（RS）经破碎、筛分处置后，

直接用于或经改良处理后用于路基填筑的再生材料。

2. 0. 9 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 cold recycling mixture by emulsified
asphalt（CRME）

乳化沥青作为主要再生结合料，与经过预处理后的沥青混合料回

收料（RAP）、天然集料、无机结合料、水等在常温下均匀拌和后形成

的一种混合料。

2. 0. 10 再生集料混合料 recycled aggregate mixture（RAM）

由再生集料（RA）、天然集料、无机结合料与水等按比例均匀拌

和而成的混合料。

条文说明

当再生集料的技术指标能同时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本指南的

相关技术要求时，可不掺加天然集料。

2. 0. 11 再生填料混合料 recycled filler mixture（RFM）

由再生填料（RP）、无机结合料、固化剂与水等按比例均匀拌和

而成的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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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道路拆除作业、再生产品的生产及再生材料的应用应符合国家

有关安全、环保的规定。

3. 0. 2 道路拆除垃圾应经再生处置、满足本指南性能要求后，方可用

于工程施工。

3. 0. 3 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再生集料混合料和再生填料混合料应

采用集中厂拌方式生产。

3. 0. 4 再生填料路基应保证足够强度、整体稳定性、抗变形能力和耐

久性。

3. 0. 5 再生材料垫层、基层、沥青路面中下面层等各结构层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垫层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良好的水稳定性。

2 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抗冲刷能力。

3 沥青路面中下面层应具有足够的结构强度和稳定性。

3. 0. 6 再生混合料施工、养生后，前一工序未经验收合格严禁进行后

一工序施工，验收后应及时施工上层结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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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拆除与再生

4. 1 道 路 拆 除

4. 1. 1 道路拆除前应进行前期调查，包含沿线环境、地下构筑物、管

线情况、水文地质、养护历史、交通组织等。

4. 1. 2 道路拆除作业前，应通过查阅原有图纸、探坑开挖、钻芯取样

等方式全面了解结构信息。

4. 1. 3 对拆除料处理应遵循减量化、资源化和再生利用原则。

4. 1. 4 拆除作业应选用合适的拆除机械设备，分段分层、由上至下逐

层进行，实现拆除材料预分选、预分类。

4. 1. 5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采用冷铣刨方式，铣刨前应清除路

面杂物，铣刨应按 6～8m/min 速度匀速进行，雨天不得铣刨。

4. 1. 6 无机回收料（RAI）宜选择铣刨或开挖经破碎后回收。

4. 1. 7 路基回收料（RS）宜选择直接开挖方式回收，雨天不得开挖。

4. 1. 8 道路拆除区域应设立围挡，挂警告牌，派专人监护，严禁无关

人员逗留。

4. 1. 9 道路基层、路基拆除作业时应符合周边建筑物及地下管线、构

筑物的安全要求。

4. 2 道路拆除垃圾回收和堆放

4. 2. 1 道路拆除垃圾应分类回收、运输、堆放，所有回收料的堆放场

地应硬化处理且具备完善的排水系统，并采取防雨防晒措施。

4. 2. 2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和无机回收料（RAI）回收、存放时不

得混入其他道路结构层材料、杂物、土等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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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道路拆除垃圾预处理

4. 3. 1 道路拆除垃圾预处理工艺应根据来源组成、产品方案等，综合

确定工艺路线。

4. 3. 2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无机回收料（RAI）和路基回收料（RS）

应分别进行预处理，并分类、分档堆放，预处理后物料的堆放场地应

硬化处理且具备完善的排水系统，并采取防雨防晒措施。

4. 3. 4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预处理工艺一般包括破碎、筛分。筛

分设备的筛分能力不宜小于120 吨/小时，筛孔尺寸一般分0～5mm、5～

10mm 和 10～30mm 三档，最大粒径应不大于 31.5mm，并根据冷再生层

摊铺厚度确定混合料最大公称粒径和相应的配合比。预处理后材料性

能应符合表 4.3.4 的规定。

表 4. 3. 4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预处理后各规格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材 料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

(RAP)级配

9.5～31.5mm 9.5mm 通过率≤15%
T0301、T0302

4.75～9.5mm 4.75mm 通过率≤20%

0～4.75mm - T0327

4. 3 .5 预处理后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应及时进料仓，分档堆放高

度控制在 3m以内。

4. 3 .6 无机回收料（RAI）预处理工艺一般包括破碎、筛分，根据使

用要求确定再生集料最大公称粒径，合理选择筛网尺寸。再生粗集料

用于上基层时宜设置集料整形工艺。

条文说明

无机回收料（RAI）来源主要来源于水泥混凝土面层、基层、垫层，

再生粗集料经颗粒整形后，去除了集料表面黏附的水泥砂浆，可提高

再生集料强度，减小再生集料吸水率，有效减少无机结合料稳定再生

集料基层的干缩开裂。

4. 3. 7 应配备无机回收料（RAI）专用筛分设备，筛分能力不宜小于



7

100 吨/小时；筛孔尺寸一般分 0～5mm、5～16mm 和 16～37.5mm 三档，

最大粒径应不宜大于 37.5mm。

4. 3 .8 路基回收料（RS）预处理工艺一般包括分选分类、破碎、筛分。

条文说明

再生填料来源主要是道路路基的拆除垃圾，筛分系统应根据填料

用途进行筛选，作为路床填料需筛选出粒径大于 100 mm 的石块或土

块，并对其进行破碎和筛分，小于 100 mm不需要进行破碎筛分。作为

路堤填料需筛选出粒径大于 150 mm的石块或土块，并对其进行破碎和

筛分，小于 150 mm不需要进行破碎筛分。

4. 4 再生混合料生产

4. 4. 1 再生混合料生产应根据目标配合比设计，确定生产配合比。原

材料颗粒组成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调试设备。

4. 4. 2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生产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冷再生设备应具备配料、输料、供水、供乳化沥青、水泥及矿

粉添加、拌和等装置，冷料仓数量不应少于 4 个，设备最少应配备 1

个矿粉罐、1 个水泥罐、1 个乳化沥青罐和 1个水罐，矿粉和水泥料仓

内部应配有破拱装置。

2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拌和前，试验室应实时检测料场预

处理后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及天然集料的含水量，根据总用水量计

算出实际需加水量。

3 混合料拌和时，应先加水拌和，以湿润并无明水泌出为宜。

4 混合料拌和应按生产配合比拌和，拌制过程应连续、均匀、稳

定。

5 所有材料均应能够满足精确计量配料,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

及集料配料精度不低于±1.5%，水泥、矿粉、乳化沥青、水等的计量

精度不低于±1.0%。搅拌机应具有合适的拌和时间和拌和强度，满足

混合料 100%裹覆要求。

6 添加乳化沥青拌和后，冷再生混合料表面应裹覆均匀、呈褐色。

4. 4. 3 再生集料混合料生产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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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生集料混合料生产设备应配备输料、给料、供水、自动称重、

拌和等装置，装水泥的料仓内部应配有破拱装置。拌和设备产量宜大

于 300t/h。

2 再生集料混合料拌和前，应通过击实试验确定最佳含水率。

3 再生集料混合料配合比应符合要求，计量准确，集料配料精度

不低于±1.5%，水泥、石灰、水等的计量精度不低于±1.0%并搅拌均

匀。

4 天气炎热或运距较远时，再生集料混合料拌和时宜增加含水

量，可高于最佳含水量 0.5%～1.0%，或在运输过程中采取措施防止再

生集料混合料水分损失。

5 拌和要求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T F20 的相关规定。

4. 4. 4 再生填料混合料拌和生产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再生填料混合料生产设备应配备输料、给料、自动称重、拌和

等装置，拌和设备产量宜大于 500t/h。

2 再生填混合料拌和前，应通过击实试验确定最佳含水率。

3 拌和之前，应根据配合比调试拌和设备；当配合比发生变化时，

应重新调试设备。

4 拌和后的再生填料混合料均应均匀，无结团成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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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 料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各种材料必须取样进行质量检验，经评定合格方可使用。

5. 1. 2 用于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的粗细集料，应符合《公路沥

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 的质量要求。

5. 1. 3 乳化沥青须结合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及项目所在地气候、

温度、湿度、风力及运输条件等项目特点进行设计。

5. 1. 4 用于再生集料混合料中天然集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公路

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 的有关规定。

5. 1. 5 水泥、石灰、矿粉等无机结合料的加工、采购、储运、拌和系

统的设置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安全和消防等相关规定。

5. 2 乳 化 沥 青

5. 2. 1 冷再生宜采用慢裂型阳离子乳化沥青，不宜采用常规洒布型或

微表处类快裂拌和型乳化沥青，其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5.2.1 的规定。

表 5. 2. 1 冷再生用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单位 质量要求 试验方法

破乳速度 - 慢裂 T0658

粒子电荷 - 阳离子（+） T0653

筛上残留量（1.18mm 筛） % ≤0.1 T0652

粘度
恩格拉粘度计 E25 - 2～30 T0622

25℃赛波特粘度 Vs s 7～100 T0623

蒸发残留物
残留物含量 % ≥60 T0651

溶解度 % ≥97.5 JT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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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1

试验项目 单位 质量要求 试验方法

蒸发残留物
针入度（25℃） 0.1mm 50～130 T0604

延度（15℃） cm ≥40 T0605

与粗集料的粘附性，裹覆面积 - ≥2/3 T0654

与粗、细集料拌和试验 - 均匀 T0659

常温储存稳定性
1d % ≤1

T0655
5d % ≤5

注： 恩格拉黏度和赛波特指标可任选其一检测。

条文说明

本指南推荐采用粗端粒径D90≤5μm作为乳化沥青性能的补充指

标，粗端粒径 D90是指样品的累计粒度分布数达到 90%时所对应的粒

径，即小于它的颗粒占 90%，宜采用激光粒度仪进行测试，可优先选

用能提供粗端粒径指标的厂家。

5. 2. 2 冷再生用乳化沥青为拌和型乳化沥青，除应满足表 5.2.1 的要

求外，拌和后冷再生混合料尚需满足表 6.5.2-1 的规定。

5. 2. 3 冷再生混合料破乳时间不应少于运输、等待、摊铺时间总和，

拌和温度不得超过 60℃，不得低于 0℃。

5. 3 石 灰

5. 3. 1 石灰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5.3.1 的规定。

表 5. 3. 1 石灰技术指标

类别

项目

钙质生石灰 镁质生石灰 钙质消石灰 镁质消石灰
试验

方法
等级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有效钙加氧化

镁含量（%）
≥85 ≥80 ≥70 ≥80 ≥75 ≥65 ≥65 ≥60 ≥55 ≥60 ≥55 ≥50 T 0813

未消化残渣含

量5mm圆孔筛

的筛余（%）

≤7 ≤11 ≤17 ≤10 ≤14 ≤20 - - - - - - T 0815

含水量（%） - - - - - - ≤4 ≤4 ≤4 ≤4 ≤4 ≤4 T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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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1

类别

项目

钙质生石灰 镁质生石灰 钙质消石灰 镁质消石灰
试验

方法
等级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细

度

0.60mm方

孔筛的筛

余（%）

- - - - - - 0 ≤1 ≤1 0 ≤1 ≤1 T 0814

0.15mm方

孔筛的筛

余（%）

≤13 ≤20 - ≤13 ≤20 - T 0814

钙镁石灰的分

类界限，氧化

镁含量（%）

≤5 ＞5 ≤4 ＞4 T 0812

注：1 硅、铝、镁氧化物含量之和大于 5%的生石灰，有效钙加氧化镁含量指标为：Ⅰ等≥

75%，Ⅱ等≥70%，Ⅲ等≥60%；未消化残渣含量指标均与镁质生石灰指标相同。

2 快速路、主干路、功能性次干路用石灰应不低于Ⅱ级技术要求，一般的城市次干路、

支路路用石灰不低于Ⅲ级技术要求。

5. 3. 2 磨细生石灰，可不经消解直接使用；块灰应在使用前 2～3d 完

成消解，未能消解的生石灰块应筛除，消解石灰的粒径不得大于 10mm。

5. 3. 3 对储存较久或经过雨期的消解石灰应先经过试验，根据活性氧

化物的含量决定能否使用和使用方法。

5. 4 水 泥

5. 4. 1 应选用强度等级 32.5 级或 42.5 级水泥，水泥的品质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的有关规定。

5. 4. 2 不同强度等级、厂牌、品牌、出厂日期的水泥不得混存、混用。

出厂期超过 3 个月或受潮的水泥，应经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 4. 3 水泥的初凝时间宜大于 3h，终凝时间宜大于 6h。

5. 5 矿 粉

5. 5. 1 矿粉质量要求应满足《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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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水

5. 6. 1 拌和用水应符合《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

5. 7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

5. 7. 1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预处理后用于冷再生时，应满足表

5.7.1 的规定。

表 5. 7. 1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检测指标及技术要求

材料 检测指标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

(RAP)
最大颗粒粒径（mm）

≤设计级配允许的最大

粒径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

术规范》JTG/T 5521附录

B4.75mm以下的RAP 砂当量（%） ≥50

5. 8 再生集料

5. 8. 1 再生集料公称最大粒径一般应不大于 37.5mm，用作快速路、主

干路上基层时应不大于 31.5mm，用作次干路及以下道路下基层时应不

大于 53mm。

5. 8. 2 再生粗集料根据性能要求分为Ⅰ类、Ⅱ类，并根据性能要求确

定合理的使用部位。各性能指标分类及使用应符合表 5.8.2 的规定。

表 5. 8. 2 再生粗集料分类及使用技术要求

项目 Ⅰ类 Ⅱ类 试验方法

混凝土石含量（%） ≥90 ≥40 目测挑拣称重

针片状颗粒含量（%） ≤20 T0312

吸水率 ≤7 ≤10 T0305

压碎指标（%） ≤30 ≤45 T0316

杂物含量（%） ≤0.5 ≤1.0 目测挑拣称重

0.075mm 以下粉尘含量

（%）
≤3 ≤5 T0310

使用部位

各等级城镇道路

的下基层；主干路及

以下道路的上基层。

各等级城镇道路的

下基层；次干路、支路

及以下道路的上基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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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3 再生细集料

1 再生细集料应洁净、干燥、无风化、无杂质。

2 快速路、主干路上基层用再生细集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5.8.3 的规定。

表 5. 8. 3 再生细集料技术要求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值 试验方法

有机质含量（%） ≤2 T0313

0.075mm 以下粉尘含量（%） ≤15 T0310

注：次干路、支路及以下道路用细集料中 0.075m 的颗粒含量应不大于 30%。

5. 9 再生填料

5. 9. 1 再生填料不应结块成团，技术指标应满足表 5.9.1 的规定。

表 5. 9. 1 再生填料技术要求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值 试验方法

最大粒径
用于路床 ≤100 mm T0115

用于路堤 ≤150 mm T0115

液限（%） ≤50 T0118

塑性指数 ≤26 T0118

有机质含量（%） ≤8 T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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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生混合料设计

6. 1 一 般 规 定

6. 1. 1 应对旧路面材料充分调查分析，并根据道路等级、交通荷载、

气候条件等，选用符合要求的材料，进行再生混合料设计。

6. 1. 2 再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应按照目标配合比设计、生产配合比设

计及生产配合比验证三个阶段进行。

6. 1. 3 再生混合料均应满足强度、稳定性、耐久性等指标要求。

6. 2 再生填料路基设计

6. 2. 1 路基再生填料设计主要内容包括：确定 CBR 值、配合比和压实

度等设计指标。

6. 2. 2 再生填料混合料最小强度应符合表 6.2.2 的规定。

表 6. 2. 2 再生填料混合料最小强度

路床顶面以下深

度（m)

填料最小强度（CBR)(%) 最大粒径

(mm)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0～0.3 8 6 5 100

0.3～0.8 5 4 3 100

0.8～1.5 4 3 3 150

＞1.5 3 2 2 150

6. 2. 3 路床顶面设计回弹模量值，对快速路和主干路不应小于 45MPa；

对次干路和支路等不应小于 35MPa。

6. 2. 4 快速路和主干路路基应处于干燥或中湿状态，城市次干路、支

路及其他路基宜处于干燥或中湿状态。

6. 2. 5 在干、中湿状态的天然地基中可直接使用再生填料混合料填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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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湿、过湿天然地基中，再生填料混合料中粒料大于 90%，可直接

使用，粒料小于 90%时，应根据道路等级和交通荷载等情况采取隔离

地下水（潜水和毛细水）或采取水稳性较好的复合固化剂等措施。路

基干湿类型根据《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确定。

6. 2. 6 配合比设计

再生填料为细粒土时，以石灰作为无机结合料时可参照表 6.2.6

推荐值，再生填料中含有一定比例粒料时，可减少无机结合料使用量，

具体掺量应进行室内试验确定。

表 6. 2. 6 再生填料混合料推荐石灰剂量

序号 CBR（%） 石灰掺入量（%）

1 4 4.0～5.0

2 5 5.0～6.0

3 6 6.0～7.0

4 8 7.0～8.0

6. 2. 7 路基应分层压实，均匀密实，压实度不应低于表 6.2.7 的规定。

表 6. 2. 7 路基压实度要求

路基部位
路面底面以

下深度（m)

压实度（%）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填方路基

0～0.8 96 95 94 92

0.8～1.5 94 93 92 91

＞1.5 93 92 91 90

零填及挖方

路基

0～0.3 96 95 94 92

0.3～0.8 94 93 - -

注：专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广场及停车场，可按支路标准执行。

6. 3 再生集料垫层设计

6. 3. 1 地下水位高、排水不良，路基处于潮湿或过湿状态应在基层下

设置垫层。

6. 3. 2 垫层用再生集料中小于 0.075mm 的颗粒含量不宜大于 5%。

条文说明

垫层除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CBR值、模量)外，还需要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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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疏水能力，以发挥其排水功能，故需控制碎石混合料中的 0.075mm
以下颗粒含量。

6. 3. 3 排水垫层应与边缘排水系统相连接，厚度宜大于 150mm，宽度

不宜小于基层底面宽度。

6. 3. 4 用于垫层的再生粗集料应符合表 5.8.2 的规定，最大粒径不应

超过 37.5mm，其 CBR 值应符合表 6.3.4 中的规定。

表 6. 3. 4 再生集料 CBR 强度标准

结构层次 道路等级 特重交通 重交通 中、轻交通

垫层
快速路、主干路 ≥40 ≥30 ≥20

次干路、支路及其他 ≥30 ≥20 ≥10

6. 4 再生集料基层设计

6. 4. 1 再生集料混合料基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再生集料混合料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较小的温缩

和干缩变形及较强的抗冲刷能力。

2 用于上基层的再生集料混合料宜选用骨架密实型级配。

6. 4. 2 再生集料基层类型为水泥稳定类，再生集料粒径、分类及性能

要求应符合 5.8 节的规定。

6. 4. 3 配合比设计

1 配合比设计中无机结合料为水泥，掺入其他无机结合料或固化

剂的混合料应另行设计。

2 再生集料混合料水泥剂量宜为 3.0%～6.0%。

条文说明

经验表明，水泥稳定无机结合料强度随水泥剂量的增加而增长，

但过多的水泥用量，虽能获得强度的增加，但容易产生干缩裂缝，在

经济上也不合理。

6. 4. 4 再生集料混合料的级配、力学性能应符合工程要求，当不满足

使用要求时，应掺配适量的新料，使其满足相关规范的技术要求，掺

配比例参考值见表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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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 4 路面基层用再生集料参考掺配比例

材料要求

道路等级及层位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及其他

下基层 上基层 下基层 上基层 下基层 上基层 下基层 上基层

材料类别 II I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I

再生集料最大掺量（%） 50 100 - 60 100 50 80 70 100 60 100 100 100 70 100

注：材料类别是指表 5.8.2 中再生粗集料分档及技术要求中的 I、II 类。

6. 4. 5 再生集料混合料用于道路的上基层和下基层时，级配应满足表

6.4.5 的规定。

表 6. 4. 5 再生集料混合料级配范围及技术标准

项目

通过质量百分率（%）

上基层 下基层

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及其他 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及以

下道路

筛孔

尺寸

（mm)

53 - - - - 100

37.5 - 100 90～100 100 -

31.5 100 90～100 - - -

26.5 90～100 - 66～100 - -

19 72～89 67～90 54～100 - -

9.5 47～67 45～68 39～100 - -

4.75 29～49 29～50 28～84 50～100 50～100

2.36 17～35 18～38 20～70 - -

1.18 - - 14～57 - -

0.6 8～22 8～22 8～47 17～100 17～100

0.075 0～7 0～7 0～30 0～30 0～50

0.002 - - - - 0～30

液限（%） ＜28 - - - -

塑性指数 ＜9 - - - -

注：当用粗集料作为快速路、主干路下基层时，级配范围宜采用作次干路基层的组成。

条文说明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中下基层与上基层级配不同，

下基层级配属于悬浮密实级配，基层级配属于骨架密实型级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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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表明，骨架密实型级配路用性能优于悬浮密实型级配的路用

性能。考虑到施工技术的进步，骨架密实型级配的施工难度已不是很

大，现场施工经验确实表明，骨架密实型级配摊铺均匀、离析很少、

压实并不困难。因此为施工备料方便、同时为提高下基层路用性能，

建议上基层、下基层级配宜采用骨架密实型级配。

6. 4. 6 经配合比设计确定的水泥稳定再生集料混合料，其 7d 龄期无

侧限抗压强度和压实度应满足表 6.4.6 的规定，掺入其他无机结合料

或固化剂的混合料强度和压实度要求应符合现行《城镇道路路面设计

规范》CJJ 169 规定。

表 6. 4. 6 再生集料混合料基层的压实度及 7d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

层位
特重交通 重、中交通 轻交通

压实度

（%）

抗压强度

（MPa）

压实度

（%）

抗压强度

（MPa）

压实度

（%）

抗压强度

（MPa）上基层 ≥98 3.5～4.5 ≥98 3～4 ≥97 2.5～3.5

下基层 ≥97 ≥2.5 ≥97 ≥2.0 ≥96 ≥1.5

6. 5 冷再生面层设计

6. 5. 1 面层采用不同材料分层铺筑时，可分为上面层、中面层和下面

层，本指南仅指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应用于路面结构中、下面

层。

6. 5. 2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1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设计指标应满足表 6.5.2-1 的规

定。

表 6. 5. 2-1 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设计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马歇尔试件

尺寸(mm)

中粒式 ɸ101.6×63.5

《公路沥青路面再

生技术规范》

JTG/T5521 附录 F

粗粒式 ɸ152.4×95.3

马歇尔双面

击实次数

(次)

中粒式 100+50

粗粒式 150+75

空隙率(%)
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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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5.2-1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试验项目

劈裂强度试

验

15℃劈裂试验强

度(MPa)
≥0.8 ≥0.6

《公路沥青路面再

生技术规范》

JTG/T5521 附录 F

干湿劈裂强度比

(%)
≥80 ≥75

冻融劈裂强度比 TSR(%) ≥75 ≥70

60℃动稳定度(次/mm) ≥5000 ≥3000 T0719

取芯时间（天） ≤2 Ø150mm 取芯

注：快速路、主干路中面层的设计技术要求按照上表执行，快速路、主干路下面层的设计技

术要求可参照次干路及以下道路执行。若遇到施工当地气候湿度较大或者其他影响水分

蒸发的不利因素，可适当延长取芯时间。

2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设计级配范围宜满足表6.5.2-2的

规定。

表 6. 5. 2-2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设计级配范围

筛孔（mm）
各筛孔的通过率（%）

粗粒式 中粒式

37.5 100 -

26.5 80～100 100

19 - 90～100

13.2 60～80 -

9.5 - 60～80

4.75 25～60 35～65

2.36 15～45 20～50

0.3 3～20 3～21

0.075 1～7 2～8

注：当冷再生单层厚度在 8～14cm 之间时应采用粗粒式；当冷再生单层厚度在 6～8cm 之间

时应采用中粒式。

6. 5. 3 结构层组合设计

1 各等级道路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应用层位可参照表

6.5.3 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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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5. 3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的适用范围

道路等级
再生层的结构层位

表面层 中面层 下面层

快速路、主干路 不应使用 可使用 宜使用

次干路及以下 不应使用 宜使用

注：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前提下，乳化沥青冷再生层宜应用在较高层位以充分发挥旧料的剩余

价值。

2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单层压实厚度以 60～160mm 为宜，

一般单层厚度不宜小于 60mm，不宜大于 1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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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再生混合料施工

7. 1 一 般 规 定

7. 1. 1 道路施工应遵守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合理利

用资源和能源，控制污染，保护环境。

7. 1. 2 应结合本地区地质、水文、气候等特点，充分理解再生混合料

设计和施工要求，严格按照要求对施工全过程进行控制，做好施工管

理工作。

7. 1. 3 施工前，按本指南的相关要求备料，各类材料、机械、施工方

案、试验路应准备就绪，各个施工环节相匹配。

7. 1. 4 施工前，应对道路中线控制桩、边线桩及高程控制桩等进行复

核，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

7. 1. 5 施工时应提前考虑天气因素，避免雨天施工；临时排水措施应

满足《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 规范的规定。

7. 1. 5 施工结束后，应清理现场，处理废弃物，做到工完场清。

7. 2 施 工 准 备

7. 2. 1 开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包括施工部署、施工方

案、保证质量和安全的保障措施，必要时应编制环境保护、交通疏导

方案等。

7. 2. 2 施工前应配备满足施工要求的施工设备，并保证其处于良好的

工作状态。

7. 2. 3 正式开工之前，应先铺筑不少于 100m 的试验段，检验施工设

备性能是否满足施工要求，确定再生混合料的施工工艺和施工质量控

制标准。

7. 2. 4 试验段不满足技术要求时，应重新铺设试验段，各项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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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正式施工。

7. 3 再生混合料生产与运输

7. 3. 1 生产工艺应符合本指南 4.4 节中的规定。

7. 3. 2 再生混合料运输车辆数量、运输能力应满足施工的需要，保证

施工的连续性。

7. 3. 4 再生混合料的运输车装料前应清理干净车厢，保持箱底清洁、

平整，不得存有杂物。运输宜全程覆盖，以免污染、中途淋雨等。

7. 3. 5 拌和好的再生混合料应及时运至施工现场完成摊铺和压实。

7. 3. 6 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运输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装车前，应在厢板涂防粘剂。

2 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运输至摊铺现场的时间以不大于 2h 为

宜。

3 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向车厢内卸料时，应从车厢前部、后部、

中部分三次装料，每次汽车应移动至少两次位置，不得集中堆积，以

减少混合料离析。

4 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运输车辆卸料倾角大于 35度为宜。

7. 4 摊铺与碾压

7. 4. 1 路基摊铺

1 根据工程地质情况，路基两侧应设置施工临时排水边沟、井点

降水等降、排水措施。

2 卸料时采取路基全宽水平分层，先低后高，先两侧后中央。现

场设专人指挥填料调配，并及时检测填料的含水量。

3 对于不同掺入量的再生填料混合料，应水平分层、分段填筑，

分层压实。同一水平层路基的全宽应采用同一种填料，不得混合填筑，

填筑路床顶最后一层时，压实后的厚度应不小于 150mm。

4 压实系数应根据试验确定。

5 再生填料混合料应采用摊铺机摊铺，每次摊铺长度宜为一个碾

压段。摊铺机与拌和机的生产能力应互相匹配，摊铺机宜连续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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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用平地机整平时，应按设计要求做好路拱与横坡，整平后的

路基表面应无明显高差、台阶。

7 填筑施工中严格控制路基填筑厚度。一般路段压实厚度宜为

200mm；桥台背后、涵洞和通道两侧与顶部、锥坡等处路基填土均应分

层压实、分层检查，压实厚度宜为 150mm。

8 再生填料混合料的摊铺宽度应为设计宽度两侧加上施工必要

附加宽度；路基施工中不得采用贴薄层方法整平修补表面。

7. 4. 2 路基碾压

1 每个作业段应配备 20t 以上单钢轮振动压路机不少于 2台；再

生填料混合料施工时还需配置 22t 以上振动压路机不少于 1台，30t 以

上胶轮压路机不少于 1台，确保与路基铺筑能力相匹配。

2 碾压按照先边缘后中间，先慢后快的原则进行，压实路线纵向

互相平行， 反复碾压。横向接头重叠 0.4～0.5m，前后相邻两区段间

纵向重叠 2.0～5.0m。具体碾压方案应通过试验段最终确定。

3 每层碾压时应测量高程，按 20m 观测一个断面，每个断面布设

不少于 6个点； 采用 22t 以上的振动压路机，各点在相邻两次振动碾

压前后的高程差值在 2mm 内（该值也可通过试验段确定）可停止碾压，

但以最终的压实度满足要求为准。否则应增加碾压遍数，直至满足要

求为止。

7. 4. 3 基层摊铺

1 施工前应通过试验确定压实系数。压实系数宜为 1.25～1.35。

2 基层材料的摊铺宽度应为设计宽度两侧加施工必要附加宽度。

3 再生集料混合料摊铺应保证足够的厚度，碾压成型后每层厚度

代表值不宜小于设计厚度，设计厚度原则上不得小于 150mm、也不宜大

于 200mm。具有足够的摊铺能力和压实功率时，可适当增加碾压厚度，

具体的摊铺厚度应根据试验结果确定。

4 再生集料混合料自搅拌至摊铺完成，不应超过 3h。

5 分层摊铺时，应在下层养护 7d且强度、平整度等检测合格后，

方可摊铺上层材料。连续摊铺时，应有合适的质量控制手段保证下层

摊铺碾压质量，下层质量出现问题时，上、下两层应同时处理。

6 在摊铺机后面应设专人消除粗细集料离析现象，及时铲除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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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集料堆积或离析的部位，并用新拌混合料填补。

7 摊铺中若发生粗细集料的离析，应及时铲除局部粗集料集中部

位的再生集料混合料，并及时用新再生集料混合料填补。

7. 4. 4 基层碾压

1 再生集料混合料处于或略大于最佳含水量的状态下碾压。气候

炎热干燥时，再生集料混合料含水量可比最佳含水量增加 0.5～1.0 个

百分点；在碾压过程中，如表面蒸发过快，干燥时，应边洒水边碾压，

确保整层的整体性。

2 再生集料混合料施工宜先采用钢轮压路机静压 1～2 遍，再采

用 30t 以上重型胶轮压路机碾压 3～5遍，错轮不超过 1/3 的轮迹带宽

度，然后用 22t 以上振动压路机碾压 3～5遍，最后采用光轮压路机碾

压，消除轮迹。碾压速度，头两遍宜采用 1.5～1.7km/h，以后宜采用

2.0～2.5km/h。

3 根据路宽、压路机的轮宽和轮距的不同，制订碾压方案，使各

部分碾压到的次数尽量相同。碾压时应先用轻型压路机进行稳压，再

用重型压路机进行终压至要求的压实度，两侧应根据实际情况多压

2～3 遍。

4 在碾压过程中出现软弹现象时，应及时将该路段混合料挖出，

重新换填新料碾压。

5 摊铺时宜避免纵向接缝，多幅摊铺时，前后摊铺机的间距应控

制在 20m 之内，纵向接缝处应加强碾压。存在纵向施工缝时，施工缝

应垂直相接，严禁斜接。

6 施工缝的处理，应符合《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

的要求。

7 采用人工摊铺和整形的集料混合料，宜先用 6～8t 两轮压路机

或轮胎压路机碾压 1～2遍，再用重型胶轮压路机碾压，重型碾压机械

碾压不到的部位，采用小型夯实机具夯实。

8 再生集料混合料卸完后，应及时用平地机配合人工初步整形。

9 人工整形时，应用锹、耙先将混合料摊平，用路拱板整形。在

整形过程中，严禁任何车辆通行，并应保持无明显的粗细集料离析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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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碾压过程中，压路机严禁随意停放，应停放在已碾压完成的

路段。

7. 4. 5 面层摊铺

1 摊铺机摊铺时必须缓慢、均匀、连续不断地铺，不得随意变换

速度或者中途停顿，摊铺速度宜控制在 2～4m/min 范围内。

2 摊铺机的螺旋布料器旋转应保持匀速以减少离析，发现超粒径

集料时应人工清除，当发现摊铺后的混合料出现明显离析、波浪、裂

缝、拖痕时应分析原因，及时整改。

3 施工中应尽量减少纵缝和横缝，纵缝应避开车道轮迹的位置。

纵向接缝处相邻两幅作业面间的重叠量宜为 5～10cm，在碾压前应仔细

清理；在先铺筑的一侧进行切缝剖面，涂刷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或专

用冷补界面剂，再铺筑另一侧。横缝可参照纵缝方式进行处理。

4 根据试铺确定的松铺系数进行摊铺，应随时检查摊铺层厚度及

路拱、横坡，按照《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 中的方法，

由使用的混合料总量与面积校验平均厚度，一般松铺系数在 1.25～

1.30 为宜。

5 摊铺机随机人员应维持摊铺机工作面洁净，随时清除回收杂

物、铲净散落在路上的混合料、修铺边缘或接缝的缺陷。

7. 4. 6 面层碾压

1 冷再生混合料的压实应合理选择压路机组合方式和碾压工艺。

冷再生混合料碾压工艺可参考表 7.4.6。

表 7. 4. 6 碾压工艺

摊铺厚度 碾压工序 压路机类型 碾压遍数 碾压速度（km/h）

＜10cm
初压 双钢轮压路机 静压 1 遍，振压 3 遍 1～2

复压、终压 轮胎式压路机 揉压 8～10 遍 2～3

＞10cm 初压 双钢轮压路机 静压 1 遍，振压 2 遍 1～2

摊铺厚度 碾压工序 压路机类型 碾压遍数 碾压速度（km/h）

＞10cm
复压 单钢轮压路机 静压 1 遍，振压 2～3遍 2～3

终压 轮胎式压路机 揉压 6～8 遍 2～3

2 压路机不得在刚完成碾压或正在碾压的路段上调头、急刹车及

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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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碾压时，混合料的表面应保持湿润,如水分蒸发过快表面出现毛

裂缝，或局部双钢轮补水碾压。

4 压路机铺筑时不得停留，在当天铺筑的路面上不得长时间（不

得超过 30min）停留或过夜。

5 遇无侧限，初压时双钢轮距离边线预留 30cm 不碾压，其后由

胶轮跨边稳压，形成侧限。

6 对压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测，发现问题及时分析原因，调整施工

与碾压工艺。

7. 5 养生及交通管制

7. 5. 1 路基

1 养护期应封闭交通。

2 再生填料混合料分层施工时，下层碾压完成后，可铺筑上一层

再生填料混合料，不需专门的养生期。

3 成型后应立即洒水覆盖养护，保持湿润，直至上层结构开始施

工为止，养生期不得少于 7d。

4 养护期间，最低温度不宜低于 5℃。

5 养护期间如遇雨天，应在路基表面采用铺设塑料薄膜等，同时

加强场外排水，以减少雨水对路基的影响。

6 养生期结束后，应清扫表层并适量喷洒水进行湿润，且宜在其

含水率为 10％左右时进行上层结构施工。

7. 5. 2 基层

1 碾压完成并经现场检测合格后，应及时养生。养生期不宜少于

7d。在可能的条件下，养生期宜延长至上层结构开始施工的前 2d。

2 应覆盖养生，可采用节水保湿养生膜覆盖、麻袋覆盖洒水、塑

料薄膜洒水覆盖、土工布覆盖洒水、铺设湿砂并洒水、草帘覆盖洒水

等养生方式。推荐节水保湿养生膜覆盖养生方式，也可结合工程实际

情况选择适宜的方式。

3 下基层、上基层过冬时，应采取必要的过冬保护措施。

4 养生期间应封闭交通，除洒水车和小型通勤车辆外严禁其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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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通行。

5 养生期间，小型车辆和洒水车的行使速度应小于 10km/h。养生

7d 后，施工需要通行重型车辆时，应有专人指挥，按规定的车道行使，

且车速不应大于 10km/h。

7. 5. 3 面层

1 冷再生碾压完成后应及时养生，一般以冷再生总含水量小于 2%

或可以用Φ150mm 钻孔取芯机取出完整的芯样作为结束养生的依据。

2 在压实度满足要求的条件下，一般 48小时内可取出完整芯样。

低温或湿度较大区域养生时间将适当延长。

3 铺筑好的冷再生试验段应严格控制交通，做好保护，保持整洁，

不得造成污染。冷再生施工结束后，晴天与阴天可视情况立即开放交

通，允许车辆在 10km/h 速度内均速慢行通过，但不得急停、急刹、原

地调头；雨天不得开放交通。

4 冷再生养生期应做好综合防排水措施，冷再生层不得积水。

5 冷再生开放交通前，为避免车轮对冷再生表层的磨耗，宜在再

生层施工完后，表面均匀喷洒乳化沥青粘层油，撒布量为粘层油用量

的一半左右，为 0.2～0.3kg/m
2
，待铺筑热拌沥青混和料之前，再撒布

剩余粘层油，用量为 0.2～0.3kg/m
2
。

6 经试验段验证合格，在冷再生混合料施工完毕后可直接覆盖热

拌沥青混合料，沥青层覆盖后取芯验证，以提高工效，减少行车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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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控制与验收标准

8. 1 一 般 规 定

8. 1. 1 道路拆除垃圾在城镇道路中资源化利用，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

指南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

规范》CJJ 1 的规定。

8. 1. 2 路基、基层和面层等工序应按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每道工序

完成后，均应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经检

测不合格的应进行返工，直到符合要求。

8. 2 材料质量控制

8. 2. 1 原材料质量控制

1 乳化沥青、无机结合料（石灰、水泥、矿粉等）等原材料质量

控制应符合表 8.2.1-1 的规定。

表 8. 2. 1-1 原材料质量控制标准

原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乳化沥青 本指南表5.2.1规定的项目
按产品进场批次和再生工

厂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查检验报告、复

验

石灰 本指南表5.3.1规定的项目
按产品进场批次，每批次抽

查1次

查检验报告、复

验
水泥 本指南5.4节的规定

矿粉 本指南5.5节的规定

2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再生集料、再生填料的质量控制应符合表

8.2.1-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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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 1-2 再生料质量控制标准

再生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沥青混合料回收料

（RAP）
本指南表5.7.1规定的项目

每1000m3抽检一组，材料来源发生

变化或异常时，增加检测数量

表5.7.1规定方

法

再生粗集料 本指南表5.8.2规定的项目
每3000m

3
抽检一组，材料来源发生

变化或异常时，增加检测数量

表5.8.2规定方

法

再生细集料 本指南表5.8.3规定的项目
表5.8.3规定方

法

再生填料 本指南表5.9.1规定的项目
每5000m

3
抽检一组，材料来源发生

变化或异常时，增加检测数量

表5.9.1规定方

法

8. 2. 2 再生混合料质量控制

1 再生填料混合料质量控制应符合表 8.2.2-1 的规定。

表 8. 2. 2-1 再生填料混合料的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无机结合料剂

量
不小于设计值

每 5000m
3
为一批次，每批抽查

一组，该批次数量不足5000m
3，

以一批次计

T0809 或 T0810

CBR 不小于设计值 T0134

含水率 ±2% 每天出场前测 2 个样本 T0103 或 T0104

2 再生集料混合料检验应符合表 8.2.2-2 的规定。

表 8. 2. 2-2 再生集料混合料的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颗粒分析 不大于设计要求

每 3000m
3
为一批次，每批抽

查一组，该批次数量不足

3000m3，以一批次计

T0115 或 T0116 或 T0117

无机结合料剂

量

介于设计最大值

与最小值
T0809 或 T0810

7d 无侧限抗压

强度
不小于设计值 T0148

3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的质量控制应符合表8.2.2-3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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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 2-3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混合料的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及以下道

路

压实度（%）
≥99（基于试验室标准密度） 每 1000m

3
为一

批次，每批抽查

一组，该批次数

量不足 1000m3，

以一批次计

T0921

≥87（基于理论最大相对密度） T0924

空隙率（%） ≤10 ≤12 T0924

15℃劈裂强度

（MPa）
≥0.8 ≥0.5

每工作日 1 次
《公路沥青路

面再生技术规

范》JTG/T5521

附录 F

干湿劈裂强度比

（%）
≥80 ≥75

冻融劈裂强度比

（%）
≥75 ≥70

每 3个工作日 1

次60℃动稳定度（次

/mm）
≥5000 ≥3000 T0719

取芯时间（天） ≤2
每1000m

2
抽测1

次
Ø150mm 取芯

含水率 最佳含水量 0～+1%
发现异常随时

检测
T0801

沥青含量、矿料级

配
符合设计要求

发现异常随时

检测
抽提、筛分

8. 3 路基检验标准

8. 3. 1 主控项目

再生填料路基压实度和弯沉应符合表 8.3.1 的规定。

表 8. 3. 1 再生填料路基检验主控项目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压实度 不小于设计值
每 1000m

2
，每压实层抽检不少

于 3 点

环刀法、灌砂法或灌

水法

弯沉值 不大于设计值 每车道、每 20m 测 1 点
落锤式弯沉仪或贝

克曼梁

8. 3. 2 一般项目

1 实测项目

路基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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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3. 2 再生填料路基实测项目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范围

(m)
点数

路床纵断高程

(mm)
-20，+10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路床中线偏位

(mm)
≤30 100 2

用经纬仪、钢尺量取最

大值

路床宽度 (mm) 不小于设计值+B 40 1 用钢尺量

路床横坡(%) ±0.3 且不反坡 20
路宽

(m)

＜9 2

用水准仪测量9～15 4

＞15 6

边坡 不陡于设计值 20 2 用陡坡尺量,每侧 1 点

平整度(mm)（放在

路床中线下面）
≤15 20

路宽

(m)

＜9 1
用 3m直尺和塞尺连续 量

两尺,取较大值
9～15 2

＞15 3

注：B为施工时必要的附加宽度。

2 外观鉴定

压实后路床表面应平整、密实、均匀，不得出现粗集料离析现象。

路基边坡上不得有松动集料，坡面应顺适、美观、牢固、稳定，整修

后的坡面坡度符合设计要求，路基边线直顺，曲线圆滑。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8. 4 基层检验标准

8. 4. 1 主控项目

压实度和弯沉应符合 8.4.1 的规定。

表 8. 4. 1 再生集料混合料基层主控项目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压实度 不小于设计值
每 1000m

2
，每压实层抽检不少于

1 点
灌砂法或灌水法

7d 无侧限抗压强

度
不小于设计值

每 2000m
2
抽检不少于 1 组，每次

施工路段不足 2000m
2
宜抽检 1 组

现场取样试验



32

8. 4. 2 一般项目

1 实测项目

基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4.2 的规定。

表 8. 4. 2 再生集料混合料基层允许偏差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范围 (m) 点数

中线偏位 (mm) ≤20 100 1 用经纬仪测量

纵断高程

(mm)

基层 ±15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底基层 ±20

平整度

(mm)

基层 ≤10

20 路宽 (m)

＜9 1 用 3m直尺和塞尺连

续量两尺，取较大

值
底基层 ≤15

9～15 2

＜15 3

宽度 (mm)
不小于设

计值+B
40 1 用钢尺量

路床横坡(%)
±0.3 且不

反坡
20 路宽 (m)

＜9 2

用水准仪测量9～15 4

＜15 6

注：B为施工时必要的附加宽度。

2 外观鉴定

表面应平整、密实、接缝平顺，无明显粗、细集料离析现象，无

明显轮迹、推移、裂缝、贴皮、 松散、浮料。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8. 5 沥青路面层检验标准

8. 5. 1 主控项目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面层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8.5.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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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1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面层质量控制标准

检查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频度 检验方法
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

厚度（mm） 允许偏差-5～+15
每 1000m

2
检验一

点，单点评价

钻孔或挖刨，用

钢尺测量

压实度（%）
≥99（基于试验室标准密度）

≥87（基于理论最大相对密度）
每1000m

2
抽测1点

检查配合比设

计资料、复测

注：表中压实度质量要求，选择其中一种方法进行检验并达到要求即为合格。

8. 5. 2 一般项目

1 实测项目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面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5.2 的规定。

表 8. 5. 2 乳化沥青厂拌冷再生面层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纵断高程（mm） ±20 20m 1 用水准仪测量

中线偏位（mm） ≤20 100m 1 用经纬仪测量

平整度（mm） ≤10 20m
路宽

（m）

＜9 1 用3m直尺、塞尺

连续量两尺，取

最大值

9～15 2

＞15 3

宽度（mm） 不小于设计值 40m 1 用钢尺量

横坡 ±0.3%且不反坡 20m
路宽

（m）

＜9 2

用水准仪测量9～15 4

＞15 6

井框与路面高差

（mm）
≤5 每座 1

十字法，用直尺、

塞尺量，取最大

值

2 外观鉴定

表面平整密实，无浮石、弹簧现象，无明显压路机轮迹、粗细集

料集中、推挤、裂缝、脱落等现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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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指南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照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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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2 《建筑废弃物再生工厂设计标准》 GB 51322

3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1

4 《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程》 CJJ/T 43

5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T 134

6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 CJJ 169

7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 CJJ 194

8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63

9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3430

1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3450

11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JTG D50

12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E20

13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

14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JTG E51

15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 F20

16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40

17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 JTG/T 5521

18 《浙江省公路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范》 DB 33/T 2112

19 《浙江省公路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范》 DB 33/T 2112

20 《建筑固体废弃物在城镇道路中的应用技术指南》 DB CJ008

21 《废弃泥浆干化土在路基中的应用技术指南（试行）》 SJ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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